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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杭州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以

下简称“会议”）于2026年4月21日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在公司（浙江省杭州市富

阳区东洲街道永通路18号）三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

会议通知已于2026年4月11日以书面方式向各位董事发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

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以及参与表决董事人数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杭州电缆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由

董事长华建飞先生主持，经参加会议董事认真审议并记名投票方式表决，审议通

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杭州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相关报告。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5年度履职情况报告的议

案》

公司审计委员会已审议通过该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披露的《杭州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5年度履职情况报告》。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社会责任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杭电股份2025年度社会

责任报告》。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编制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

司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本次年度报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报告客观地反映了公司2025年度的财务及经

营状况，经由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出具了天健审[2026]8637

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公司审计委员会已审议通过该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2025年年度报告》《2025年年度报告摘要》

及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2025年年度报告摘要》。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公司审计委员会已审议通过该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依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根据公司2025年度实际经营和

盈利情况以及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6年4月21日出具的天健

审[2026]8637号《审计报告》，公司2025年度母公司未分配利润为人民币

933,992,335.08元，合并财务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人民币

-298,694,279.26元。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

不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14）。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根据《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其配套指引的规定和要求，结合本公司内

部控制制度和评价方法，在内部控制日常监督和专项监督的基础上，公司与内部

控制审计机构进行了2025年度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及内部控制审计。

公司审计委员会已审议通过该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披露的公司《202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为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同意公司与关联方开展销售、采购商品和货物的日

常交易。同意公司向关联人销售和采购产品，可节省买卖双方运输成本，并保证

双方获得快捷、充足和稳定的产品供应。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15）。

该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

定，关联董事华建飞先生、孙翀先生、郑秀花女士、孙臻女士回避表决，由5名

非关联董事倪益剑、过成胜、徐小华、吴士敏、屈哲锋进行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已审议通过该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6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津贴的

议案》

为加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勤勉尽责意识，提升工作效率及经营效益，保证

公司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议，根据同行业可

比公司的薪酬水平，结合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拟定2026年公司董事、高管薪酬

及独立董事津贴标准。

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已审议通过该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董事华建飞先生、倪益剑

先生、过成胜先生，独立董事徐小华先生、屈哲锋先生、吴士敏先生回避表决。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保证公司董事会工作正常进行，依据《公

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进行董事会换届选举工作，第六届董事会拟由九

名董事组成。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现提名华建飞先生、孙

翀先生、郑秀花女士、孙臻女士、倪益剑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

选人，提名吴士敏先生、任锋先生、陈希琴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

选人。第六届董事会中的职工代表董事将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上述第六届董事会候选人经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后，将成为公司第六届董事

会成员，任期自股东会通过之日起三年。在股东会审议通过前仍由第五届董事会

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履行职责。相关人员简历详见附件。

被提名董事的个人资料及简历附后，其中独立董事吴士敏先生、任锋先生、

陈希琴女士已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和承诺及候选人声明

和承诺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公司提名委员会已审议通过该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支付2025年度审计费用及续聘2026年度审计机构

的议案》



同意公司支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25年度财务报告审计费

用142万元及内部控制审计费用20万元，合计162万元。

同意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6年度的审计机构，

聘期一年，并同意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审计工作情况协商确定审计费用。

公司审计委员会已审议通过该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披露的《关于支付2025年度审计费用及续聘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6-016）。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十四、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为保证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经营活动中融资业务的正常开展，2026年度，公司

及各控股子公司根据业务发展状况拟向各家银行申请总额不超过等值人民币90

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包括非流动资金贷款、流动资金贷款、信用证额度、银行

票据额度等，并根据授信额度，办理相关资产的抵押、质押等手续（涉及重大资

产抵押、质押，仍应根据公司相关制度履行审批程序）。授信额度不等于公司的

实际融资金额，实际融资金额应在授信额度内以银行与公司实际发生的融资金额

为准，具体融资金额将视公司运营资金的实际需求来合理确定。同时提请股东会

授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董事长或董事长指定的授权代理人在银行综合授信额度

总额范围内根据资金需求签署相关协议及文件。上述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有

效期自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通过之日起至2026年年度股东会召开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申请银行授信额度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17）。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十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6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同意2026年度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预计不超过人民币

24.5亿元，担保额度有效期自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6年年

度股东会召开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公司2026年度为子

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18）。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十六、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以及公司有关会计政策的规定，为客观反映公司

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基于谨慎性原则，对2025年度存在减值迹象的资产，包

括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等资产，进行了全面清查和资产减值测试后，2025年度

计提信用及资产减值损失共计36,239.96万元，减少2025年度合并报表利润总额

36,239.96万元。

公司审计委员会已审议通过该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披露的《关于2025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19）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七、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不影响公司主营业务运营和公司日常资金周转的前提下，使用单

日最高余额不超过 2亿元人民币的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银行、

证券公司、保险公司或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发行的理财产品。使用期限自董事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在该额度范围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董事会授权

董事长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由财务负责人负责具体购买事宜。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2026年度原材料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为降低原材料市场价格波动带来的不可控风险，减少原材料价格波动对公司

生产经营造成的不确定影响，同意公司开展最高保证金金额不超过人民币4亿元

的套期保值业务，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期限自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至2026年年度股东会召开之日止。

《杭州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可行性分析报告》作

为议案附件与本议案一并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开展2026年度原材

料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20）。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十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及发布的会计政策进行的合理变更，符

合相关规定，执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更能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

成果，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审计委员会已审议通过该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披露的《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21）。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十、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为规范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管理，建立科学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

制，充分调动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为公司创造更好的经济效

益，回报投资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修订《董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已审议通过该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披露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制定2026年度中期分红

方案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上市

公司章程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为维护

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提高投资者获得感，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董事会提请

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在授权范围内制定并实施公司2026年中期分红方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

事会制定2026年度中期分红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22）。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小额快速融资相关

事宜的议案》

为提高公司股权融资决策效率，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以

下简称“《注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规

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公

司董事会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决定向特定对象发行融资总额不超过人民币3亿

元且不超过最近一年末净资产20%的股票，授权期限为2025年年度股东会通过之

日起至2026年年度股东会召开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

事会办理小额快速融资相关事宜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23）。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对独立董事独立性自查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对独立董事独

立性进行评估，认为公司独立董事徐小华先生、屈哲锋先生、吴士敏先生不存在

影响独立董事独立性的情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对独立董事独立性

自查情况专项报告》。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十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审计委员会对会计师事务所履行

监督职责情况报告的议案》

公司审计委员会已审议通过该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披露的《杭州电缆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审计委员会对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监



督职责情况报告》。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十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履职情况评估报告

的议案》

根据财政部、国资委及证监会颁布的《国有企业、上市公司选聘会计师事务

所管理办法》，公司对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25年审计过程中的

履职情况进行评估。经评估，公司认为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资质

等方面合规有效，履职保持独立性，勤勉尽责，公允表达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杭州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履职情况评估报告》。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十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评

估报告暨2026年度“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的议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要求，公司

积极响应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开展沪市公司“提质增效重回报”专项行动的倡

议》，于2025年4月25日披露了《关于2025年度“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的

公告》，根据行动方案内容，公司积极开展和落实相关工作，对2025年度行动方

案进行了总结评估，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2026年行动方案，出具了《公司2025

年度“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评估报告暨2026年度“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

方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公司2025年度“提

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评估报告暨2026年度“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6-024）。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十七、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议案》

同意召开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上述须提交股东会审议的议案。

会议具体召开时间、地点、议题等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



露的《关于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6-025）。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十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6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杭州电缆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的要求，公司编制了《2026年第一季度报告》。

董事会认为：《2026年第一季度报告》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公司 2026年第

一季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公司审计委员会已审议通过该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2026年第一季度报告》。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杭州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4月 21日



附件：第六届董事会候选人简历

（一）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华建飞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男，1969 年出生，硕士研究

生学历，高级经济师。历任富阳热电厂车间主任、富阳热电厂厂长、本公司总经

理等。现任本公司董事长，杭州永特电缆有限公司董事长、杭州千岛湖永通电缆

有限公司董事长，浙江省电线电缆协会第八届理事会会长，兼任浙江富春江通信

集团有限公司、浙江永煦控股有限公司、浙江富春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浙江杭

电实业有限公司、江西杭电铜箔有限公司董事，担任浙江杭电石墨烯科技有限公

司董事、总经理。

孙翀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男，1979 年出生，硕士研究生

学历，高级经济师，历任浙江富春江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浙江富春江通

信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等。现任本公司董事，浙江富春江通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长，兼任浙江富春江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浙江杭电石墨烯科技有限公司、淳安千

岛湖永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担任浙江富春江联合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千岛湖永通电缆有限公司、浙江富春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浙江永煦控股有

限公司、浙江杭电实业有限公司、永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担任杭州富阳永

望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杭州创未来贸易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

郑秀花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女，1966 年出生，硕士研究

生学历，高级经济师。历任富阳邮电通讯设备厂车间主任、杭州富春江电信设备

厂厂长、浙江富春江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等。现任本公司董事、浙江富

春江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裁，兼任永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杭州千岛

湖永通电缆有限公司、浙江永煦控股有限公司董事，杭州永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监事。

孙臻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女，1977 年出生，本科学历，

正高级经济师。曾任职于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现任本公司董事，浙江富春江通

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常务副总裁，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兼任浙江永煦控股有限公司、浙江富春江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杭州富阳永望

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监事，担任杭州富阳富杭投资有限公司、杭州永通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倪益剑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男，1968年出生，大专学历，

高级经济师。历任富阳热电有限公司工段长、车间主任、副厂长、副总经理、总

经理，杭州电缆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浙江富春江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发展委

员会副主任，杭州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等。现任公司董事，总经理、宿州

永通电缆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杭州永特电缆有限公司董事。

（二）独立董事候选人

吴士敏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男，1959 年出生，硕士研究

生学历。1982 年 2 月至 1987 年 1 月，任南京军区某部助理研究员；1987 年 2

月至 1990年 8月，任机械工业部上海电缆研究所第四研究室助理工程师；1990

年 8月至 1998 年 1月，历任上海电缆研究所行业工作室、信息中心，助理工程

师、工程师、高级工程师；1998 年 1月至 2018 年 10 月，历任上海电缆研究所

信息中心、信息会展中心副主任、高级工程师；2018 年 10 月至 2019 年 6 月，

任上海电缆研究所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2001年 12月至今,历任中国电器工业协

会电线电缆分会副秘书长、常务副秘书长。2014 年至今，兼任全国电线电缆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13)委员、技术小组(TG1)成员；2019 年至今，兼任全

国电线电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绕组线分标委(SAC/TC213/SC1)委员；2017年至今，

兼任中国电工技术学会电线电缆专委会委员。现任公司独立董事，同时兼任金杯

电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通鼎互联信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任锋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男，1977 年 8月出生，硕士研

究生学历。历任浙江阳光照明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浙江三叶园

林建设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投资部经理、董事

会秘书，杭州电魂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现任三维通信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法务总监，江西巨网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兼任

浙江上市公司协会董秘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杭州高新区知识产权海外维权促进

会理事长、杭州滨江区企业合规促进会出海智库专家。

陈希琴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女，1965年 08月生，本科学

历，教授职称。2004年 9月至 2025年 1月，历任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财会金

融学院副教授、教授。现任浙江天台祥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浙江诺和

机电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OLE_LINK189
	OLE_LINK6
	OLE_LINK5
	OLE_LINK1
	OLE_LINK180
	OLE_LINK181
	OLE_LINK206
	OLE_LINK106
	OLE_LINK205
	OLE_LINK105
	OLE_LINK2
	OLE_LINK3
	OLE_LINK140
	OLE_LINK141
	OLE_LINK135
	OLE_LINK136
	OLE_LINK127
	OLE_LINK128
	OLE_LINK143
	OLE_LINK142
	OLE_LINK179
	OLE_LINK178
	OLE_LINK8
	OLE_LINK7

